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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

(1)收購目標公司40%股權；及

(2)復星香港認購H股的

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

及

修訂章程

延後最後生效日期

茲提述 (i)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4月 6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5月 3日的通函

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收購事項；及 (ii)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7月 21日的

公告，內容有關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（「表決結果公告」）。除

另行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誠如表決結果公告所披露，於 2016年 7月 21日，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批准收購事項的

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。

誠如通函所披露，協議將於（其中包括）就收購事項取得必要批准及符合適用中國

及其他司法權區法律及法規項下的其他規定（包括但不限於紐西蘭海外投資辦公

室批准收購事項並發出書面同意）後生效。倘協議於其簽署後 180日內因任何訂約

方違約之外的原因而未有生效，訂約方可協定將最後生效日期延後 30日，該期限

後任何訂約方均可終止協議。然而，倘訂約方正着手取得上述必要批准，並預計

相關批准將於合理時間內授出，則任何一方可提議進一步延後最後生效日期。

於 2016年 10月 3日（即簽署協議後第 180日），若干賦予協議效力的先決條件（「先決

條件」，包括紐西蘭海外投資辦公室批准收購事項並發出書面同意）尚未完成。由

於需要更多時間達成先決條件，於 2016年 10月 28日，本公司、復星合夥企業及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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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香港以書面形式同意將最後生效日期延後至 2017年 5月 31日（「新生效日期」）。

訂約方亦同意，倘於新生效日期訂約各方仍處於取得上述必要批准的過程中，並

預計相關批准將於合理時間內授出，則任何一方可延後新生效日期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協議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，並具備十足效力及全面生

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桂平湖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南京，2016年10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桂平湖先生、張源女士、徐麗女士及朱飛飛女士；非

執行董事為許春濤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蔣伏心先生、馮晴女士及鄭嘉福

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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